
	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陞遷序列表

	序列
	職務
	官職等
	備註

	一
	書記
	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
	

	二
	管理員
	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
	

	三
	助理員
	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
	

	四
	幹事
	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至第七職等
	

	
	組員
	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至第七職等
	

	
	護理師
	師(三)級
	需具公務人員任用法任用資格

	
	技士
	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至第七職等
	需具公務人員任用法任用資格

	五
	組長
	委任第五職等至薦任第七職等
	


說明：本校105年度公務人員考績委員會暨第17屆公務人員陞遷甄審委員會第4次會議(106年6月19日)決議，序列「四」組員職務不含主計室組員，序列「三」減列佐理員(主計室)職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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